
儲蓄互助社志願服務的內涵(上)

1850年代，第一個儲蓄互助社於德國創立以來，儲蓄互助社的經營理念即在全球

各地散播開來；整體觀之，儲蓄互助社的經營理念，可由兩個層面來觀察，一是

制度層面，另一是非制度層面。

制度層面，以儲蓄互助社的經營機制為其內涵，如民主管理、盈餘分配、財務建

構等項；換言之，當儲蓄互助社的經營目標設定後，可藉由所有權機制、管理權

機制及分配權機制的運作，瞭解其是否完成既定的目標，或達成設定的使命與願

景。

儲蓄互助社若僅有嚴謹的制度而缺乏推動制度運作的動能，則是否仍能讓制度作

有效的運作？實值得作進一步的探究。制度的設計固然構成了經營理念的一個部

分，但最重要的仍在推動制度運作的動力，這個動力通常是隱藏在經營理念中，

屬非制度層面的能力。

管理學認為，非制度層面的能力主要包括組織文化與組織信念兩個部分。組織文

化，指的是將組織領導人的世界觀內化成組織運作的邏輯，供組織成員遵循；這

一過程通常是經由成員經年累月的調適，才會慢慢地逐步形成。形成過程，需要

凝聚組織的共識，孕育出組織成員的共同意願，並將共同意願轉化成甘心為組織

奉獻的熱情。組織信念，則是相信能夠持續凝聚組織共識的方法或手段，組織依

此凝聚得以繼續存在，推動組織向前行。

綜觀儲蓄互助社的經營理念，可謂是在組織運作的制度規範中融入了非制度層面

中的組織文化與組織信念兩項因素，使得制度與非制度因素交互作用，從而建構

起儲蓄互助社特有的經營理念；至於如何讓儲蓄互助社的組織文化與組織信念轉

化成推動制度運作的動力？活化組織文化與組織信念則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能夠活化儲蓄互助社的組織文化與組織

信念的是什麼？會是儲蓄互助社的「共

同關係」？抑或是儲蓄互助社的「經營

哲理」？面對這一問題，宜思考另一個

更為深層的問題，即：歷經150餘年發

展，且面對日益龐大、競爭力又甚為激

烈的金融體系，儲蓄互助社何以仍能安

然度過且維持穩定的成長？憑藉著是什

麼？這一憑藉是否正是儲蓄互助社存在

的利基？

回應這一問題，有些學者從市場區隔理

論來論述，認為儲蓄互助社存在的理

由，是因為能提供社區型的金融商品，

滿足社區居民的偏好；也有的學者從交

易成本理論來闡述，強調儲蓄互助社

能以低成本獲得需要

的社區資訊，取得競

爭優勢，才能長期在

社區發展著。無論哪

一種看法，觀點都說

明社區是儲蓄互助社

存在的利基。然進一

步思考，社區內除了

儲蓄互助社外，不是

也同時存在著其他類

型的基層金融機構？

不是也同樣地能夠以

低成本獲得需要的社

區資訊？這時不禁要

志願服務的邏輯

問：難道儲蓄互助社與這些基層金融機

構都擁有相同的利基？如果是的話，那

麼為何社區居民與這些基層金融機構來

往時總是難以產生認同感？不像儲蓄互

助社社員與儲蓄互助社來往時自然會有

一種特殊的感受，是一種「我們的」認

同感，而不是只將儲蓄互助社作為一個

無感覺的交易平台。

金融產業的競爭始終是波濤洶湧的，儲

蓄互助社能在此環境下存活下來，且穩

定、持續的發展著，其因何在？經仔細

思考後，可謂是儲蓄互助社的組織文化

與組織信念中存在著「我們的」共同關

係，社員願意為這共同關係付出，進而

才深刻地體會到「我們的」就是「自己

的」真諦。其邏輯就是：為儲蓄互助社

付出，就是為自己的付出；做到儲蓄互

助社的身上，就是做到自己的身上。

社員為何願意為這共同關係付出？實

則因為儲蓄互助

社能夠讓社員在

與儲蓄互助社互

動時會自而然地

激勵出「融入」

與「付出」的意

願，認同自己與

儲蓄互助社的有

機關係。有機關

係是活躍的，可

以不斷地承受催

化，久而久之，

儲蓄互助社的組

織文化與組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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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因而漸漸形成，作為永續發展的動

力。這是儲蓄互助社與其他金融機構最

大不同之處。

有償的付出與無償的付出會造成不同的

結果與感受。有償的付出是一種交易、

一種買賣，談妥了後才進行付出，價值

的可貴往往凸顯不出來，常被市場供需

法則掩蓋了，只能看到付出的價格，

看不到付出的價值，這是因為付出者的

「存在價值」必須隱沒於他人的「存在

方式」內，沒有自己的「存在價值」；

反之，無償的付出，則是一種追求、一

種伸展，為的是追求理念、為的是伸展

生命；當理念融入到生命裡面、當生命

滋長出理念，無償的付出才能深刻體認

到「成就」的價值，這種體認說明了：

自己的「存在價值」能帶動他人的「存

在方式」，感受到大家的「共在」，享

受共同的「存在價值」。

儲蓄互助社向來講求無償的付出，對任

何付出是不冀望酬勞的。無論在社員與

社員之間，或在選任的理監事與儲蓄互

助社之間，始終看不到交易的影子，找

志願服務的精神

責任與榮譽帶領著儲蓄

互助社人昂首於平民大

道中，走出大家的成

就。

不到價格的單位；付出，只象徵著「責

任」與「榮譽」。他人的需要，就是

「我們的」責任；滿足了他人的需要，

也就有了「自己的」榮譽。「儲蓄互助

社人」就是靠著志願服務的精神昂首在

「平民大道」上走著，走出大家的「成

就」。

儲蓄互助社的志願服務精神是什麼？回

答這一問題，須先瞭解儲蓄互助社內選

任人員（理監事）從事的工作是否屬於

志願服務的性質。

民國90年1月20日，內政部公布了《志

願服務法》。依該法第3條第1項對志願

服務的界定，如下所述：

「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

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

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

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

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補助性服

務。」

觀察整個條文，可將志願服務歸納出六

項特性，即：

一、 服務動機：係自由意志，非基於個

人義務或法律責任。

二、 服務心態：秉誠心。

三、 服務形式：提供知識、體能、勞

力、經驗、技術、時間等服務貢獻

社會。

四、 服務目的：不獲取報酬。

五、 服務價值：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

進社會公益。

六、 服務性質：屬輔助性服務。

「自由意志」一詞，消極面，說明了志

願服務者是在非逼迫、非誘惑下從事的

理性服務行為；積極面，則強調志願服

務者是在主動、進取中從事的理性服務

行為。無論從消極面或積極面來看，志

願服務誠為自由、樂觀、進取的理性行

動。

「秉誠心」，強調的是志願服務者的服

務心態，必須心無雜念，一心一意奉

獻，始終願意無私地付出。經驗顯示，

唯有懷著一顆純正的心，接受服務的人

才能感受到志願服務者的熱忱。

志願服務不在乎提供服務的形式，只要

願意將自己的專長、時間貢獻出來，都

會受到社會肯定。近年，志願服務的形

式呈現多元發展的走向，從對「人」的

關懷走向對「事」的關懷，繼由對事的

關懷走向對「物」的關懷，表明了志願

服務的面向不再侷限於某些特定的議

題。

「不獲取酬勞」，這是志願服務者無價

的情操。酬勞可分為貨幣酬勞與非貨幣

酬勞。一旦這兩種酬勞都不列入志願服

務者期望的所得時，志願服務者的誠心

即會彰顯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志願服

務者雖不以獲取酬勞為目的，但不應忽

視志願服務者於服務後所應領受到的成

就感。成就感是一種回報，讓志願服務

者有再投入的信心。

「公共事務」，指的是社會大眾事務，

凡三人以上的事務皆可視為公共的事

務。「效能」不同於「效率」。「效

能」，重視事情做完了後能夠產生多

少的社會價值？對社會有多大的正面

影響？屬於「做好事」的思考；「效

率」，重視如何把「事做好」，也就是

符合投入（成本）愈少，產出（產量）

愈大的經濟原則。目前，衡量「社會公

益」大多遵循「效能」的概念。

「 輔 助 性 服 務 」 不 同 於 「 主 導 性 服

務」，含有主、從之分。「輔助性服

務」具有從旁協助的意義，能讓「主

導性服務」在低成本、高效益中順利完

成；「主導性服務」具有正統支配的意

義，是組織內常規性的工作。志願服務

者不宜逾越服務的界線，反客為主，主

導組織日常的工作。

（志願服務的規

範以及儲蓄互助

社志願服務精神

與期許於下期介

紹，待續ing）

志願服務的精神

‧自由意志

‧秉誠心

‧服務型式不拘

‧不獲取酬勞

‧公共事務

‧輔助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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